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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資中心資源回收廠介紹 
1.地理位置(成功大學安南校區) 



2.操作許可證 
(臺教資(六)字第1080169607A號) 
代碼 

一、環資中心資源回收廠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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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設計/操作理念 

焚化系統
375 kg/h

物化系統
625 kg/h

熔融系統
125 kg/h

廢熱

灰渣

污泥

回收水

回收水

實    驗
無機廢液

不可燃
廢棄物

固  液
廢棄物

合成氣
廢水

廢水

熔渣 

焚化設備 

電漿設備 

物化設備 

一、環資中心資源回收廠介紹 



 
二、環資中心會員 

申請加入會員條件: 

α 主管機關為教育部者。 

加入會員程序： 

β 環資中心 (http://ermrc.rsh.ncku.edu.tw)下載申請表 

β 填寫機構(學校)，負責人(校長)， 聯絡窗口資料，並蓋大小章 

β 發文申請，受文單位「國立成功大學 」 

β 環資中心公文回復，即完成加入會員程序 

會員查詢： 

環資中心→組織成員&加入會員→會員名單 

(http://ermrc.rsh.ncku.edu.tw ) 

1.加入會員 



 
二、環資中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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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會員權利/義務 
第六條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以會員價委託環資中心處理廢棄物。若為非會員資格，環資中心 

            得視情況以餘裕量單價收受或拒絶接受其委託處理。 

        二、接受環資中心有關廢棄物分類貯存清運處理之諮詢服務。 

        三、出席會員大會及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四、可享有優先安排廢化學品進廠(環資廠)之權利。 

第七條 本會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優先委託環資中心處理廢棄物之義務。 

        一、會員須將機構之實驗廢棄物優先交予環資中心處理，若屬不可抗力之因素  

                非歸究於會員者，需提出書面說明並經理事會審議同意時，方不受限制。 

        二、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案之決議。 

        三、會員需委託具環資中心核可進廠同意書之清除廠商，辦理前款廢棄物清理  

                作業。 

有關違反本條規定、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

停權處分。其危害本會營運情節重大者，得經環資中心檢具事實送理事會決議予以

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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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棄物進廠程序 
 

     (4-3).付費(匯款) 

(1-1).承辦接洽 

(1-2).報價(清運，處理) 

              (1-3).編列預算 

(2-1).合約 

(3-1).聯單廢棄物確認 

(3-2).過磅 

       (4-2).妥善聯單寄出 

1.評估 

2.清運作業 

(4-1). 收據寄出 

3.進廠處理 

4.經費核銷 

(2-2).進廠排程(線上預約) 

(2-3).製作進廠聯單 

(3-3).處理(30天) 

學校 

環資中心 
資源回收廠 

協力 
清運廠商 

三方溝通 

廢棄物 
資料確認 

聯單確認 
經費核銷 

退運 

NO 

YES 

1.進廠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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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棄物進廠程序 
 
評估: 
∫ 了解校內實驗室廢棄物種類、數量，接洽環資中心。 

∫清運費用詢價。處理費用與成大計價(報價)，請參考合約書範本。 

∫申請廢棄物分類貼紙及特性標籤(ermrcncku@gmail.com)。 

清運: 
∫ 製作清運及處理合約。(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 預約進廠系統(http://140.116.228.6/)。 

∫ 備妥廢棄物進廠聯單。 
(依「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 

(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進廠: 
∫聯單確認。 
∫申請資料符合進行「過磅」，申請資料不符合「退運」。 
核銷: 
∫開立收據(報價單) 
∫妥善處理文件 

2.進廠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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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棄物進廠程序 
 3.協力清運廠商名單 
管制編號 名稱 地址 電話 

H4216200 宏揚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330桃園市桃園區南豐街 03-3749595 

H53B4644 潔克永續資源有限公司 328桃園市觀音區中山路 
03-4733336 
03-4733316 

O1749277 琦太事業有限公司 300新竹市東區錦華街 03-5352208 

H49B6131 增明環保工程事業有限公司 330桃園市八德區和成路 03-2188646轉201 

L9101524 中港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435台中縣梧棲鎮中和街 04-26397668  

Q7904127 勇方有限公司 604嘉義縣竹崎鄉 05-2793630 

M35A3098 潔生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42南投縣草屯鎮碧興路 049-2315405 

E5095153 信利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807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07-3908686 

D3303480 南科環境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708台南市安平區郡平路 06-2953720 

D32B7148 群運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709台南市安南區安明路 06-2575589轉203 

E1509816 豪宇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830高雄市鳳山區誠愛路 07-7551372 

E5695135 福統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830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 07-8223029 

D3303588 嵩詠實業有限公司 708台南市民權路四段 06-2293568 

D3208355 鴻田建設有限公司 709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一段 06-256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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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棄物進廠程序 
 4.廢棄物代碼分類 

貼紙申請: 
06-3840136分機241，林小姐 
ermrcnck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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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棄物進廠程序 
 5.廢棄物清點表 



廢棄物處理完畢後，於7日內將第3聯寄回
學校保存，第4聯發文至學校當地環保局。 

三、廢棄物進廠程序 
 6.進廠聯單(六聯單) 

事業機構
(第3,6聯存查)

處理機構
(30日內處理完畢)
(第2聯存查)

事業機構
所在地
主管機關

(第1,4聯)

清除機構
(第5聯存查)

第2,3,4,5聯

第2,3,4,5聯
(10日內)

第3聯
(處理完7日內)

第4聯
(處理完7日內)

第1聯

(非列管事業單位) 

事業機構資料 

清除機構資料 

進廠廢棄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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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事業單位) 

進廠廢棄物資料 

7.進廠聯單(三聯單) 

廢棄物處理完畢後，於7日內將廢棄
物妥善處理紀錄文件寄回學校保存。 

事業機構
(第1聯存查)

廢棄物清除後24小時

內可補正申報資料

處理機構
(第3聯存查)

進廠後24 小時內

完成聯單確認

30日內完成處理

環保署
管制中心

資料稽核

清除機構
(第2聯存查)

清運後 2日內

申報並載運

至處理機構

妥善處理證明
處理後7日內寄出

第2、3聯

第2、3聯

三、廢棄物進廠程序 
 



三、廢棄物進廠程序 
8.處理經費核銷  

開立收據 

1.進廠後批次開立 

2.預開收據 

3.等通知開立收據 

 



三、廢棄物進廠程序 
9.廢棄物進廠檢測作業 

 會員學校自行委託辦理。 

 委託清運業者一併辦理。 

 成大環資中心協助辦理。 

 1.111年起廢棄物檢測閃火點及pH可由環資中心經由認證實 

   驗室(成大環境分析檢驗室)協助辦理。 

2.實驗室樣品收到樣品後3-5工作天，即可取得檢測報告。 

3.收費標準 



（1）與水發生危險化學反應性類 

（2）空氣反應性類 

（3）氧化劑類需單獨貯存。 

（4）氧化劑與還原劑需分開貯存。  

（5）酸液與鹼液需分開貯存。  

（6）氰系類與酸液需分開貯存。  

（7）含硫類與酸液需分開貯存。  

（8）碳氫類溶劑與鹵素類溶劑需分開貯存。  

 

四、廢棄物/化學品貯存原則 

1. 貯存原則–安全優先 



四、實驗室廢棄物/化學品貯存原則 

避免不明混合廢棄物產生 

應定期清理實驗產生之廢棄物，並做好危險標示，避免長期存放於實

驗室角落或貯存空間。 

調配及貯存之混合物均需即時標示清楚，應先查詢物質安全資料表，

不具相容性之實驗廢棄物應分別收集貯存。但相容性的研判僅為示警

作用，無法保證絕對避免意外發生。 

具腐蝕性化學品/廢棄物應配置托盤或以耐蝕塑膠盆分別隔離存放，以

防互相撞擊洩漏時擴大災害。 

2. 降低風險–安全至上 



四、實驗室廢棄物/化學品貯存原則 

 廢棄物分類基本原則： 
(1) 一般事業廢棄物、有害事業廢棄物、生物醫療廢棄物已依規定分開、分  
      類貯存。 
(2) 各類廢棄物使用專用收集貯存容器，且標示清楚之廢棄物名稱。 
  貯存區環境維護管理基本原則： 
(1) 貯存地點、容器、設施應保持清潔完整，不得有廢棄物飛揚、逸散、    
       滲出、污染地面或散發惡臭情事。 
(2) 貯存地點、容器及設施，應於明顯處以中文標示廢棄物名稱。 
 有害事業廢棄物之分類貯存作業區注意事項： 
(1) 分類貯存：應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方式或危害特性分類貯存。 
(2) 容器相容性：必要時應使用內襯材料或其他保護措施，以減低腐蝕、剝 
                              蝕等影響。 
(3) 容器損毀更換：有嚴重生鏽、損壞或洩漏之虞，應即更換。 
(4) 標示：分類編號，並標示產生廢棄物之事業名稱、貯存日期、數量、成   
                  分及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之標誌。 

2. 降低風險–安全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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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容器 

固體廢棄物內容物 

不相容化學品 

無蓋化學品 

四、實驗室廢棄物/化學品貯存原則 
分類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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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廢棄物/化學品分類 相容性 

爆炸 

強氧化劑：鉻酸、氯酸、雙氧水、硝酸、高錳酸等 



五、進廠廢棄物/化學品分類方式 
廢液分類 

廢棄化學品 

有機廢液 

含鹵素,A 

非鹵素,B 

廢油,C,S1 

無機廢液 

氰系廢液,D 

汞系廢液,E 

無機酸,F 

鹼性廢液,G 

重金屬,H 

有機酸,F1,S2 

特殊,S3 



五、進廠廢棄物/化學品分類方式 
化學品分類 

化學品廢棄物 

化學品 

有機,M1 

無機,M5 

不明,M9 

列管毒化物 

有機,T1 

無機,T5 

強氧化,T9 

化學品容器(空瓶) 

玻璃,W5 

碎玻璃,W1 

塑膠,W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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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廠廢棄物/化學品分類方式 
分類主架構 實驗室廢棄物 

液體 

有機廢液 無機廢液 

A 有機含鹵素溶
劑類、廢棄溶劑
含有鹵素類(氟
、氯、溴、碘)
化合物,如氯仿
、二氯甲烷、四
氯化碳、氯苯、
苯甲氯等。 

B 有機非鹵素溶劑
類、廢棄溶劑, 不
含脂肪族鹵素類化
合物或芳香族鹵素
類化合物。 
 

C 油脂類 
廢棄油，例如:油
漆、絕緣油、 潤
滑油、切削油、冷
卻油及動植物油(
脂)等。 

廢液含
有任一
類之重
金屬 

廢液含有汞化合物 廢液含有酸，pH<2 
廢液含有氰化合
物(HCN) 

廢液含有鹼，p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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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廠廢棄物/化學品分類方式 
 實驗室廢棄物 

液體 

特殊廢液 

新款標籤 舊款標籤 

實驗室常見的有機酸 
甲酸 HCOOH (蟻酸)  
乙酸 CH3COOH (醋酸) 
乙二酸HOOC-COOH（草酸） 
丁二酸HOOC一CH2CH2－
COOH（琥珀酸） 

特殊廢液 
欲進廠之實驗室廢棄物，其性
質/型態若初步無法以本廠既
有之分類標籤作區分，再經與
本廠專責人員討論溝通後，可
以用此類標籤標示進廠。 

可燃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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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廠廢棄物/化學品分類方式 
 實驗室廢棄物 

固體可燃 不易進料 
液體 

I 固體廢棄物 
實驗過程中使用之1次性或拋
棄式耗材，如手套，PVC吸管
，濾毒罐，擦拭紙(布)，吸液
棉，滅菌後培養皿(盤)，(微量
)離心管，移液管尖，針筒過
濾器，塑膠樣品瓶...等。金屬
材質廢棄物另外收集，如不鏽
鋼鑷(夾)子，藥匙，試管架...
等。(不含標本及針頭) 

固體可燃廢棄物
(可直接進料不需與其
他廢棄物混拌調整其

物性)

黏滯性高/沉澱物多需
與其他廢棄物混拌調整
其物性。(如含矽粉、
固態原物料等) 

拋棄式耗材 

沉澱物，凝膠，矽粉 

容器空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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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廠廢棄物/化學品分類方式 
 實驗室廢棄物 

不易進料 

容器(空瓶) 

乾淨廢棄容器
/破玻璃容器 

含標籤乾淨
廢棄容器 

其他廢棄玻璃
/塑膠 

廢棄化學品空容器

1.廢化學品玻璃(塑膠)容器

(殘留物＜5%)

2.實驗室破碎器皿

3.有塗層之載玻片

4.空Vial瓶

5.不含毒性化學物質容器

6.其他

分類標籤  W1 W5 W9

廢棄化學品 

玻璃 

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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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廠廢棄物/化學品分類方式 
 實驗室廢棄物 

容器空瓶 

廢棄化學品 

毒化物 

廢棄的毒性化學物質及
其容器(T1、T5、T9) 

定義:列管毒性化學品
及其容器，依「毒性
化學物質許可登記核
可管理辦法」第19條
規定辦理。 

廢棄化學品(已知) 

有機毒性物質 無機毒性物質 強氧化性毒性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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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廠廢棄物/化學品分類方式 
 實驗室廢棄物 

容器空瓶 

廢棄化學品 
廢棄化學品(不明) 

已知化學品 

廢棄毒性化學物質 

定義:原瓶裝、名稱標籤清楚，
但純度不明、過期、受污染等
經判斷無法使用之化學品，且
非屬毒性化學物質。 

有機化學藥品 無機化學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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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廠廢棄物/化學品分類方式 
 實驗室廢棄物 

容器空瓶 

廢棄化學品 

不明化學品 

廢棄化學品(已知) 

不明廢棄化學藥品 

定義:經分瓶、分包裝，非原標示(手寫)名稱，來源
不明、標籤脫落等，經判斷無法辨識之化學品。 

非原標示(手寫) 

原標籤脫落 
非原包裝(分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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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廠廢棄物/化學品分類方式 
廢棄物特性標籤對照表 

廢棄物分類貼紙 廢棄物分類代碼 廢棄物名稱 廢棄物特性標籤 

C-0149 
有機廢液含鹵素 

其他含有機氯污染物
且超過溶出標準之混
合廢棄物 

C-0169 
有機廢液非鹵素 

有機化合物且超過溶
出標準之混合廢棄物 

D-1799廢油 廢油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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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廠廢棄物/化學品分類方式 
廢棄物特性標籤對照表 

廢棄物分類貼紙 廢棄物分類代碼 廢棄物名稱 廢棄物特性標籤 

C-0402含氰廢液 

含氰化物其pH值於
2.0～12.5間會產生
250 mg HCN/kg
以上之有毒氣體者 

C-0101含汞廢液 汞及其化合物(總汞) 

C-0202酸廢液 
廢液pH 值小(等)於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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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廠廢棄物/化學品分類方式 
廢棄物特性標籤對照表 

廢棄物分類貼紙 廢棄物分類代碼 廢棄物名稱 廢棄物特性標籤 

C-0201鹼廢液 
廢液pH 值大(等)於
12.5 

C-0119 
含重金屬廢液 

其他含有毒重金屬
且超過溶出標準之
混合廢棄物 

D-2101固體可燃 
滅菌後之非感染性
事業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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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廠廢棄物/化學品分類方式 
廢棄物特性標籤對照表 

廢棄物分類貼紙 廢棄物分類代碼 廢棄物名稱 廢棄物特性標籤 

B-01 /B-02 /B-03 
有機毒性化學物質 

毒性有害事
業廢棄物 

C-0399 
有機化學品 
C-0399 
不明化學品 
 

其他易燃性
事業廢棄物
混合物 

C-0299 
無機化學品 

其他腐蝕性
事業廢棄物
混合物 



五、進廠廢棄物/化學品分類方式 
分類價格說明(111-113年) 

。實驗室廢棄物 (固/液) - 39元/公斤 

。可焚化處理不易進料之實驗室廢棄物 - 60元/公斤 

。實驗室化學品容器 (空瓶) - 60元/公斤 

。實驗室廢棄化學品 - 155元/公斤 

。廢棄毒性化學品及其容器(不明化學品) - 350元/公斤 

。汞廢棄物(及其容器) - 10000元/公斤 

(轉介至中台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費用) 

 



六聯單學校 

目標單位 經費來源 清運委託方式 

教育局/地
方政府 

六聯單學校
自籌 

招標 

集中後清運 

到各校清運 

自行委託/招標 

合併清除處理
費委辦 

時間自由但
清運費貴 

須配合區域
時間清運 

六、聯合清運 
辦理方式 



各縣市辦理情形 

六、聯合清運 

  縣市別 完成清運日期 
實際清運重量 鼎澤調查量 

達成率 
(公斤) (公斤) 

1 臺北市 107年6月 10,252 7,828 100 

2 臺中市 107年6月 2,825 3,348 84 
3 嘉義縣 107年4月 290 377 77 

4 澎湖縣 107年4月 94 
125 100 

5 澎湖縣 108年4月 56 

6 連江縣 107年6月 90 45 100 
7 高雄市 107年10月 3,709 3,960 94 
8 苗栗縣 107年11月 2,463 2,174 100 
9 宜蘭縣 108年6月 1,047 754 100 

10 桃園市 108年6月 1,472 0 100 

11 基隆市 108年6月 355 104 100 
12 彰化縣 108年10月 2,635 2,412 100 
13 花蓮縣 109年4月 687 1,141 60 
14 新北市 109年5月 6,709 4,464 100 
15 屏東縣 109年6月 863 1,453 60 

16 雲林縣 109年4月 419 0 100 
17 臺南市 111年4月 ― 2,161 ― 
18 臺東縣 109年7月 897.3 250 100 
19 南投縣 109年8月 338.5 5863 6 
20 臺南市 111年3-6月 9,025 - - 

小   計     44,22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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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殊狀況進廠 

  現有進廠採預排機制，遇到緊急狀況發生需儘快安排進廠時，   

  因考量排擠及額外人力進行調度處理問題(含加班或延長操作日 

  數)，需以較高處理費率計價，以促使會員學校能遵守本廠廢棄 

  物正常進廠程序。 

①對象：需為已完成合約簽訂者(環保法令)，於每月排程公告後  

        會員因特殊狀況需緊急進廠(於10天內進廠的需求)。 

        (若為校園工安意外所產生之廢棄物不在此限) 

②限制：需廠內許可處理容量(月許可量扣除月待處理量)仍有剩 

        餘者，始得接受新增車次。 

③單價：原則上以當年度餘裕處理容量收費計價(開立發票) 。 

2.僅申請不易處理廢棄物(矽膠、化學品)進廠者:個案提報理事會
討論。 

 

七、特殊狀況進廠申請 



八、退運機制 
放射性物質 

游離輻射之放射性廢棄物之清理，

依原子能相關法令之規定。 

申報不實 

1.廢棄物代碼 

2.處理方式 

申請不符 

聯單所載明之廢棄物種類、描述及

重量與申請不相符者。 

其他 

廢棄物進廠規範，處理廠訂定之。 

 

 

 

 

 



環境資源研究管理中心網址：
http://ermrc.rsh.ncku.edu.tw 
聯絡方式: 06-3840136分機237 黃小姐、李先生 
                  06-3840136分機241 林小姐、張先生 
傳真:06-3840143 

敬請指教 


